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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汽车产品质量和三包法律制度介绍

3



 产品质量责任：《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尚无专门规制汽车产品质量责任的单行规定

 三包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质检总局《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 换、退责任规定》

汽车产品质量和三包责任的主要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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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法》下生产者的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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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

 建立质控制度，实施质量责任规范及考核办法

 接受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和消费者查询的义务

 生产有质量问题产品的行政责任

 生产者民事赔偿责任的一般原则

 生产者民事赔偿责任免责的法定情形



 进货检查义务

 建立质控制度，实施质量责任规范及考核办法

 接受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和消费者查询的义务

 销售有质量问题产品的行政责任

 销售者民事赔偿责任的原则

《产品质量法》下销售者的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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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者有关商品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接受消费者询问的义务

 经营者的质量保证义务

 经营者对缺陷商品采取补救措施的义务，以及行政部门依职权责令采取补救 措施

 经营者就商品质量问题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包括惩罚性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经营者就商品质量问题应承担的行政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经营者的义务和责任

7



《汽车三包规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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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和使用
的乘用车（非运营目的）

 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
关为生产、公务等购买的
汽车产品的三包责任不属
于《汽车三包规定》的调
整范围

 由销售者依法承担（事后
可向实际责任主体进行追
偿）

 经营者之间可以约定三包
责任的承担

责任主体 监管部门

 国家质检总局负责《汽车
三包规定》实施的协调指导
监督管理

 地方各级质检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实施的协调指
导和监督管理

https://hk.lexiscn.com/topic/legal.php?tps=cp&amp;act=detail&amp;newstype=1&amp;origin_id=1631845&amp;provider_id=1&amp;isEnglish=N


《汽车三包规定》下相关主体的主要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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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

 出产检验

 备案三包凭证等相关信息

 汽车产品具备随车文件，
随车文件应符合相关国家
标准及《汽车三包规定》
的相关要求

进货检查

交付合格产品及发票；交付
随车工具、备件；当面查验汽
车外观、内饰；明示并交付随
车文件；明示三包条款；明示
修理者的 相关信息；（进口
车）交 付海关货物进口证明
和出入境检验检疫的进口机动
车辆检验证明等

销售者 修理者

 建立并执行修理记录存档
制度

 保持零部件的合理储备

 零部件质量不低于生产装
配线上的产品



 包修期限

 消费者凭三包凭证由修理者免费修理

 为消费者提供备用车，或者给予合理的交通费用补偿

三包责任 —— 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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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包有效期限

 消费者凭三包凭证、购车发票等由销售者更换、退货。

 汽车零件的包换：

（1）发动机、变速器的主要零件

（2）易损耗零部件

三包责任 —— 包换、包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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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整车的包换、包退：

三包责任 —— 包换、包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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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更换 退货 消费者补偿义务

60日内或3000
公里内（以先
到者为准）

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或燃油泄漏，
消费者可选择免费更换或退货

不适用

三包有效期内

修理时间累计超过35 天或 者
因同一产品质量问题修 理超
过5次，可更换

不可退货 适用（补偿计算方式见以下文）

可选择更换或退货的情形：
• 因严重安全性能故障 累积2次修理，仍未排除或出

现新的严重安全性能故障
• 发动机、变速器累积更换2次或发动机、变速器的同 一主

要零件因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后仍不能正常 使用的
• 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前/后桥、车身的 同一

主要零部件因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后，仍 不能正常
使用的（主要零部件在三包凭证上明示， 其种类范围应
当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或规定）

适用
补偿计算方式：[（车价款（元
× 行驶里程（ km））/1000]×n 使
用补偿系数n由生产者根据汽 车产
品使用时间、使用状况等因 素在
0.5%至0.8%之间确定，并在 三包
凭证中明示。



 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判定：

（1）《家用汽车产品严重安全性能故障判断指南》（2013年第一版）

（2）判断三原则

（3）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七种主要模式

三包责任 —— 包换、包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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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换车型的要求

 更换、退货的时间要求

 故意拖延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退还要求的认定

 更换后汽车产品的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的重新计算

三包责任 —— 包换、包退

14



三包责任 ——责任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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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损部件超出质保期 已书面告知的瑕疵 用于营运目的
自行改装、调整、拆

卸造成损坏

自行处置不当造成损
坏

未按照使用说明书使
用或维护而造成损坏

不可抗力造成损坏
无有效发票、三包凭

证



《汽车三包规定》下的争议处理

16

向人民法院起诉

向消费者保护组织请求调解 申请仲裁

向行政部门申诉

与经营者协商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关于贯彻实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汽车三包规定》下的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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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汽车产品召回制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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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陷”在《召回条例》下的特殊定义

 区别于《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缺陷”

关于须召回汽车产品缺陷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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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者是首要责任主体

 生产者的定义

 质检部门有权责令召回

 生产者在召回中的主要义务

 生产者违反召回条例及实施办法的行政责任

 召回不免除民事、刑事等其他责任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中生产者的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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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经营者的范围

 召回中其他经营者的主要义务

 零部件生产者在召回中的义务

 其他经营者和零部件生产者违反召回条例及实施办法的行政责任

 召回不免除民事、刑事等其他责任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中其他经营者的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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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大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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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潜在缺陷
信息

企业自行调查
分析并报告分
析结果

质检局通知企
业调查分析

企业未开展调
查分析

企业确认缺陷，
立即停产停售
实施召回

企业认为无缺
陷

召回技术机构
评估企业分析
结果

评估结果不能
证明无缺陷

质检局组织缺
陷调查

企业无异议，
立即停产停售
实施召回

专家对消除缺陷效
果评估

调查结果存在
缺陷，通知企
业实施召回

企业提出异议
企业不提异议
也不召回

责令召回
专家论证确认
有缺陷

向质检局提交
总结报告

制定召回计划
并备案

向公众发布缺
陷和召回信息

消除缺陷并向
质检局提交阶
段报告 召

回
实
施

主动召回



03 汽车产品质量纠纷和召回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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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轮胎供应商对轮胎
和车轮的进货疏于
检查验收，亦应承
担责任

轮胎供应商与整车
企业对产品责任未
进行明确约定，亦
应承担不利后果

轮胎供应商亦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汽车产品质量纠纷 —— 汽车轮胎爆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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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生产
企业承担
首要责任 未对进货轮胎进行

验收检查

法院认为根据《侵
权责任法》43条
，应以生产者在前
销售者在后的顺序
确定生产者作为先
行赔偿的主体

销售者在进货时疏
于检查验收，依据
《产品质量法》
33条、《侵权责
任法》第42条应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零部件供
应商的
责任

整车生产
企业承担
首要责任 原告主张惩罚性和

精神损害赔偿

整车生产企业主观
上无销售缺陷产品
的恶意，惩罚性赔
偿未获支持

产品缺陷导致的严
重后果给原告方带
来长久的精神损害，
法院酌情确定由生
产企业给付精神损
害赔偿金

偿和精神
损害赔偿

惩罚性赔



责

汽车产品质量纠纷 —— 汽车轮胎爆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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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生产
企业承担
首要责任 气囊气体发生器异

常破裂

质检局启动缺陷调
查

部分企业备案了召
回计划，并发布召
回信息；
涉及车辆众多

剩余部分企业仍未
制定和备案召回计
划，质检总局将继
续敦促其采取措施

某外资品牌
汽车

某品牌汽车
气囊

变速器存在安全隐
患

涉及车辆多且被媒
体多次曝光；

消除缺陷的主要措
施：
免 费 更 换 变 速 箱
机电单元，并免费
升级软件；
质保期从两年6 万
公里延长到4年
15万公里

某外资及合
资品牌汽车变速器软件不匹配

导致故障灯亮，并
出现换挡性能下降
等问题

进口企业主动召回

消除缺陷的主要措
施：
- 免费检测并升级；

- 免费更换变速器

- 保修期延长至7  
年或者24万公
里



04 法律层面降低产品质量纠纷的措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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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购或销售合同中明确约定验收检查的流程和产品质量责任的承担

 及时完整地保留交付验收的相关记录和书面确认，完善零部件追踪管理，

 建立健全采购、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质量管控以及售后产品质量的跟踪反馈体系

 积极配合质检等主管部门对于潜在汽车产品缺陷的调查

 对潜在的缺陷产品召回应积极主动应对和沟通

法律层面降低产品质量纠纷的措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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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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